
附件4
处置流程图

先期处置


(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启动应急处置办法)





Ⅳ级


(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、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介入)





报告火情信息





报省森防办





报市委总值室





报市政府总值室





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派出赴火场工作组





Ⅱ级响应


(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)








综合协调组





火灾扑救组





治安疏散组





医疗救护组





医疗救护组





宣传报道组





Ⅰ级响应


(市政府负责、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响应)





应急结束


(按相关程序执行)








扩大应急，相关市直部门加强力量，必要时，市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





后期处置





(火灾调查、案件查处、事故善后、灾后恢复、奖惩追责等)





发生森林火灾





Ⅲ级响应


(区政府负责、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协助)










